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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推进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工作，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

布上海法院第五批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 为全市法院审判执

行工作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指引。 培训试题题库“汇编作品” 是否受著作权法保

护？ 自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诋毁知名电商名誉， 导致公众负面评价……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此类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 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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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文章失实，丑化知名电商
上海法院公布第五批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典型案例

案例一：

引用境外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自媒体被诉侵犯电商名誉权

某信息技术公司为某电商平台的运

营主体。 2020 年 7 月 18 日， 王某在某

网站发布名为 《某电商平台高管终于承

认： 今年 Q1 财报 GMV 等核心数据，

有大量水分》 的原创文章， 文中多次引

用境外媒体的报道内容， 并自行翻译，

得出结论称某电商平台存在有意隐瞒、

误导投资者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美国

SEC 相关规定， 或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截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 9 时 47 分， 该

文章阅读量为 1.1 万次。 同日， 该文章

同时发布于多个平台。 某信息技术公司

认为王某的文章严重失实， 侵害其名誉

权。 王某则认为， 其文章是基于境外媒

体的真实报道， 属于行使舆论监督行

为， 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网络自媒体

用户在实施舆论监督行为时， 虽援引他

人真实内容， 但故意曲解、 片面引用相

应内容， 主动诱导公众误解， 且言语措

辞明显超出合理评论、 批评范畴， 影响

他人名誉的， 不适用《民法典》 规定的

“合理舆论监督免责” 条款， 仍应承担

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 就行为违法性而言， 涉案

文章对境外资料的引述带有强烈的主观

色彩和负面性诱导， 超出合理的批评、

评论范畴存在歪曲事实的侮辱性言辞；

就主观过错而言， 王某作为具有长期写

作经验的财经类自媒体作者， 在具备调

查核实相应能力的情况下， 有意片面引

用外文报道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对某信息

技术公司的否定性评价， 主观方面存在

过错； 就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而言， 王

某将带有诋毁性言论和失实陈述的文章

发布于公开网络， 能够被不特定公众查

阅、 知悉， 且同时在四个平台进行了发

布， 失实内容涉及合规经营和商业信

誉， 足以丑化企业形象， 导致公众负面

评价的损害后果。 故王某的涉案文章构

成对某信息技术公司名誉权的侵害， 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后， 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第 20 条明确规

定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第

27 条明确规定培育尊重民营企业创新

创业的舆论环境。 民营企业的健康发

展， 需要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的

广泛监督。 特别是对已在境外上市的民

营企业而言， 所涉及的行为规范与发展

环境相对复杂， 更需要社会公众的理性

认识与共同监督， 而民营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所积累的良好声誉， 也是企业发展

的“软实力”， 会进一步助力其发展壮

大。

本案为典型的合理保护民营企业名

誉权案件， 对援引域外资料进行舆论监

督时的言论边界进行了探讨， 有效地丰

富了《民法典》 第 1025 条的适用内涵，

充分体现当前司法在肯定自媒体用户的

正向传播作用、 保护其积极履行对民营

企业舆论监督行为的同时， 也坚决杜绝

歪曲事实、 利用舆论导向恶意诋毁民营

企业名誉、 妨碍民营企业正常发展的违

法行为。 为社会公众实施对企业的舆论

监督行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有利

于优化民营企业的舆论监督氛围， 更好

地激励民营企业规范有序发展。

案例二：

提供特种设备题库牟利

两人侵犯著作权被判刑

某信息技术公司系民营企业， 对涉

案特种设备题库享有著作权。 特种设备

题库涉及锅炉安全管理、 压力容器安全

管理、 压力管道安全管理等作业种类与

项目的题目。 张某、 邱某曾在该信息技

术公司工作， 担任过技术研发人员、 销

售人员。 后两人注册成立另一公司， 开

发并注册了“全国考证在线学习平台”

网站， 在未经该信息技术公司许可的前

提下， 复制特种设备题库并在“全国考

证在线学习平台” 网站中向用户提供，

用户购买学习卡后可通过输入卡号及密

码登录并使用题库。 经特种设备题库中

的习题与“全国考证在线学习平台” 中

提取的习题逐一比对后， 有对应关系题

库的相同比例为 99.86%。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特种设备题

库属于 《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所保护

的作品， 某信息技术公司根据考试大

纲， 组织编写题目， 并将题目按照一定

的标准进行取舍， 选择出可以放入题库

的试题， 体现了题库内容上个性化的选

择、 判断等因素， 具有独创性， 属于汇

编作品。 汇编作品作为法定的作品类

型， 属于 《刑法》 规定的“其他作品”

范畴。

张某、 邱某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 擅自复制发行其作品， 非

法经营数额达 120 余万元， 系具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 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

作权罪， 判决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罚金 70 万元； 邱某有期徒刑三年

三个月， 罚金 60 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

追缴； 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二审法院审理后，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第 12 条明确规

定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加大对

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

力度。 本案系全国首例涉技术类资格考

试网络题库侵犯著作权罪案件。

被害单位某信息技术公司系一家民

营企业， 特种设备题库由该公司组织编

写， 是企业核心知识产权。 本案对于

《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

中保护的作品类型进行了有益探索， 首

次明确网上培训平台题库构成汇编作

品， 属于侵犯著作权罪保护的作品类

型， 进而对该题库的著作权进行了刑法

保护。

本案审理过程中， 正值《刑法修正

案 （十一）》 对 《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

条进行修改， 本案的裁判也进一步明

确， 对于未被《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

明文列举的作品类型， 如果构成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作品类型， 亦可以受到

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 这对于加大民营

中小微企业创新保护力度具有积极意

义。

案例三：

小微企业被央企拖欠货款

法院调高违约金计算标准

2019 年 10 月， 某贸易公司与中铁

某局集团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合同约定

“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率计算”， 后中铁某局逾期不付货款，

贸易公司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中铁

某局支付其碎石货款， 并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中

铁某局则认为， 在涉案买卖合同中明确

约定了违约金计算标准是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付， 该约

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应予

遵照执行。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贸易公司

属小微企业， 却因中铁某局 2000 多万

元的逾期付款给其资金周转造成严重影

响。 为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其向外融

资的成本远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如

按原合同约定的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

违约金， 则明显低于其实际损失。 且根

据法律明确规定，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所

造成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增加。 现贸易公司明确在本案诉讼

中提出原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低要求人

民法院予以调整， 人民法院最终根据本

案实际情况判决中铁某局支付某贸易公

司货款本金， 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计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二审法院

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第 6 条明确规定

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

严格执行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 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长效机制。 一直以来， 民营企业被拖欠

货款的问题屡见不鲜， 出现了很多因国

有大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不平等关系而

导致的长期欠款、 违约成本过低等问

题， 给民营企业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风

险。

本案中， 涉案合同的甲方为大型国

有企业， 资金实力雄厚， 明显处于市场

中的优势地位； 而乙方为民营小微企

业， 双方的实力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涉

案合同虽已明确约定违约责任， 但约定

的违约责任显然是有利于甲方， 违约成

本是较低的。 在欠款本金高达 2000 余

万元的情况下， 因格式合同中约定的违

约金过低， 远远无法弥补乙方贸易公司

的实际损失。 因此， 人民法院基于法律

规定和乙方贸易公司对违约责任进行调

整的请求， 调整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

这一判决结果契合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

支付条例》 规定， 不仅保障了民营企业

的切身利益， 也有助于营造公平透明的

营商环境，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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